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112專題實作及創意競賽決賽辦法 

異同說明 

112年 

頁數 

章

節 111年 112年 

實施

計畫 

P.1 

壹、 依

據 

一、教育部創造力教育白皮

書。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推動高級中等學校創新教學

工作計畫。 

三、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

科110年專題及創意製作競

賽計畫。 

統一修正年份 

一、行政院106年3月公布技術及職業教

育政策綱領。 

二、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總綱。 

肆

、

組

織 

為辦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

業群科111年專題及創意製作競

賽」(以下簡稱本競賽)，特組

成「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

科111年專題及創意製作競賽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酌修文字 

為辦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

112年專題實作及創意競賽」(以下簡稱

本競賽)，特組成「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專業群科112年專題實作及創意競賽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P.3 陸

、

參

賽

限

制

及

規

定 

六、參賽作品只要有參加過國

內外相關競賽者，欲以相同

或相近內 容參與本競賽，

無論是否獲獎，皆須於內容

新增研究成果，並 填報延

續性參賽作品說明書紙本，

並檢附最近一次已參賽之作

品說明書紙本一式1份。同

時由複賽委員會協助將前述

2份電子 檔文件上傳至本會

線上系統；未依規定填報延

續性參賽作品說  明書者，

一經發現即撤銷當年參賽資

格。 

酌修文字 

六、 參賽作品只要有參加過(包括進行

中)國際性、全國性同性質於升學

時可加分之競賽者，欲以相同或相

近內容參與本競賽，無論是否獲

獎，皆須於內容新增研究成果，並

填報延續性參賽作品說明書紙本

(如附件2），並檢附最近一次已參

賽之作品說明書紙本一式1份。同

時由複賽委員會協助將前述2份電

子檔文件上傳至本會線上系統；未

依規定填報延續性參賽作品說明書

者，一經發現即撤銷當年參賽資

格。 

P.5 

捌

、

競

賽

方

2.重要時程(更新時程) 

(1) 報到及佈展：請詳見競賽

規則，並依群別辦理報

到。 

酌修文字 

2.重要時程(更新時程) 

(1) 報到及佈展：請詳見競賽規則，並

依群別辦理報到。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112專題實作及創意競賽決賽辦法 

異同說明 

112年 

頁數 

章

節 111年 112年 

式 (2) 規格及安全審查：111年5

月5日(星期四)18：00-19：

30(各群時段請參考競賽規

則) 

(3) 評審日報到：請詳見競賽

規則，並依組別辦理報

到。  

(4) 評審日時間：111年5月6日

(星期五)09：00-18：00  

(5) 展示(報到)時間：111年5月

7日(星期六)07：30-10：30  

(6) 頒獎時間：111年5月7日(星

期六)08：20-10：30 

 

6.評審項目 

依評審組別說明評審項目如

下： 

(1)專題組 競賽前由本會將參賽

作品之「作品說明書」寄予評

審委 員審閱，競賽當日則以實

物展示、口頭問答為主。 

評分項目如下： 

I. 應用及整合性(40%) 

II. 主題與課程相關性(30%) 

III. 創新性及表達能力(30%) 

(2) 規格及安全審查：112年5月4日(星

期四)18：00-19：30(各群時段請參

考競賽規則)。 

(3) 評審日報到：請詳見競賽規則，並

依組別辦理報到。 

(4) 評審日時間：112年5月5日 (星期

五)09：00-18：00  

(5) 展示時間： 112年 5月 6日 (星期

六)07：30-10：30  

(6) 頒獎時間： 112年 5月 6日 (星期

六)08：20-10：30 

 

調整評分項 

6.評審項目  

依評審組別說明評審項目如下： 

(1)專題組 競賽前由本會將參賽作品之

「作品說明書」寄予評審委 員審閱，

競賽當日則以實物展示、口頭問答為

主。 

評分項目如下： 

I. 應用及整合性(50%) 

II. 創新性及表達能力(30%) 

III. 主題與課程相關性(20%) 

競賽

規則

P.15 

壹

、

依

據 

一、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

群科111年專題及創意製

作競賽實施計畫。 

二、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

群科111年專題及創意製

作競賽實施計畫因應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

防護措施處理原則 

酌修文字 

一、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112

年專題實作及創意競賽實施計

畫。 

二、 衛生福利部公告之「特殊傳染性

肺炎防疫措施」。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112專題實作及創意競賽決賽辦法 

異同說明 

112年 

頁數 

章

節 111年 112年 

競賽

規則

P.16 

貳

、

佈

展

須

知 

(八)安審不合格者，若須改善

安檢項目，則不受佈展時間限

制。 

酌修文字 

(八)安審不合格者，若須改善安檢項

目，應於公告時間內完成。 

競賽

規則

P.22 

參

、

競

賽

須

知 

三、評審原則: 

(四)評分項目: 

1.專題組 

競賽前由本會已將參賽作品之

「作品說明書」寄予評審委員

審閱，競賽當日則以實地展

示、口頭問答為主。評分項目

如下： 

(1)應用及整合性(40%)  

(2)主題與課程相關性(30%) (3)

創新性及表達能力(30%) 

調整評分項目 

三、評審原則: 

(四)評分項目: 

1.專題組 

競賽前由本會已將參賽作品之「作品

說明書」寄予評審委員審閱，競賽當

日則以實地展示、口頭問答為主。評

分項目如下： 

(1)應用及整合性(50%)  

(2)創新性及表達能力(30%)  

(3)主題與課程相關性(20%) 

競賽 

附件 

附

件

1-

1

、

附

件

1-

2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111

年專題及創意製作競賽 

酌修文字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112年專題

實作及創意競賽 

競賽 

附件 

附

件

2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111

年專題及創意製作競賽【延續

性作品說明書】 

參賽作品只要有參加過國內外

相關競賽者，欲以相同或相近

內容參與本競賽，無論是否獲

獎，皆須於內容新增研究成

酌修文字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112年專題

實作及創意競賽【延續性作品說明書】 

參賽作品只要有參加過(包括進行中)國

際性、全國性同性質於升學時可加分

之競賽者，欲以相同或相近內容參與

本競賽，無論是否獲獎，皆須於內容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112專題實作及創意競賽決賽辦法 

異同說明 

112年 

頁數 

章

節 111年 112年 

果，檢附本表及最近一次(包括

今年)已參賽之作品說明書紙本

一式1份，並於報名上傳檔案 

新增研究成果，並填報延續性參賽作

品說明書紙本(如附件2），並檢附最近

一次已參賽之作品說明書紙本一式1

份。同時由複賽委員會協助將前述2份

電子檔文件上傳至本會線上系統；未

依規定填報延續性參賽作品說明書

者，一經發現即撤銷當年參賽資格。 

附

件

4 

 

酌修各群複決賽創意組收件數 

微調創意組收件上限為12件 (原為10

件)。 

 

附

件

10

-

1

、

一、作品展板規格如上圖(標示

尺寸含展板邊框)，放置於展覽

桌上之作 品不得超出桌面，重

量不得超過20公斤，不得自行

增設檯面擺放作品。 

酌修文字 

考量以往規格及安全審查之標準難以

訂定，刪除不得自行增設檯面擺放作

品之敘述。「一、作品展板規格如上圖

(標示尺寸含展板邊框)，放置於展覽桌

上之作品不得超出桌面，重量不得超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112專題實作及創意競賽決賽辦法 

異同說明 

112年 

頁數 

章

節 111年 112年 

附

件

10

-

2

、

附

件

12 

過20公斤。」 

附

件

13 

(二) 遵守作品規格及重量限

制。 

說明：作品僅限放置於本會提供之

展覽桌面或展板前方地面上(深度60

公分*各展板寬度)，不得自行增設

檯面擺放作品，高度不得超過展板

高度。 

 

 

酌修文字 

考量以往規格及安全審查之標準難以

訂定，刪除不得自行增設檯面擺放作

品之敘述。 

(二) 遵守作品規格及重量限制。 

說明：作品僅限放置於本會提供之展覽桌面

或展板前方地面上 (深度60公分*各展板寬

度)，高度不得超過展板高度。 

 



 


